附件1

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草案）（征求意见稿）

为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在玉溪市的正确有效实施，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对现行玉溪市地方性法规进行了清理。经过清理，决定：

一、对《玉溪市新平哀牢山县级自然保护区条例》予以废止

《玉溪市新平哀牢山县级自然保护区条例》（2016年12月23日玉溪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2022年9月9日玉溪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玉溪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玉溪市新平哀牢山县级自然保护区条例〉的决定》修正）

二、对《玉溪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
（一）增加一项，作为第十五条第一项：“（一）设置排污口；”。
（二）将第二十条修改为：“第二十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做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水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集中式饮用水供水单位应当做好取水口和出水口的水质检测工作。发现取水口水质不符合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或者出水口水质不符合饮用水卫生标准的，应当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并向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供水主管部门报告。供水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通报生态环境、卫生健康、水行政等有关部门。

“集中式饮用水供水单位应当对供水水质负责，确保供水设施安全可靠运行，保证供水水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三）将第二十八条修改为：“第二十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制定集中式饮用水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集中式饮用水供水单位应当根据饮用水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相应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报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备案，并定期进行演练。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发生水污染事故，或者发生其他可能影响饮用水安全的突发性事件，饮用水供水单位应当采取应急处理措施，向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有关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启动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供水安全。”

（四）对部分条文作以下修改：

1.将第一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2.删除第十六条第一项。
三、对《玉溪市革命遗址保护条例》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
删除第四十二条。
此外，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